F 511650

ESER

)P ER

e 7

L\

9%k 78 4
g
/% E'<

f;{ i A
A

24

iy

I

&/

il 4T

F TR IR A

o/

o/
=

N—

£

-3
fm
¥k
=

Au

N—

4%
e



=i
ES

Nwd)

=\
1/

¥

42

Ang

o/

o

QL
&/

o/
e

£

%!

fe

Bl
1/

K

g AT

&/

N g
= w1
E oM
~ O~
=

S|
o
uz X

o/

o/
e
LR
‘v

N—

4R
Yk
=
N
LS
VL

'THQ_

2

o/



R

F e F g
LR ERER

N

PN ¢

a

pRA)

AN

T RITEA S P4
SR T AR R G AR YT 4
20 Mgt AT
32
Bt TR CAQ2p ¢ FARWIIOALY 28p T F AR
{2 AF o
AELARBEZEFD PFR LA RFERLTFEIATF
2 d

MR R T L & Rl B 1 A R S R e
£

;h

T AR FRAGH G ARERS L RBAEL A 4
LR AT (7 1200“%—-5 ’%@;;r%%“
Lpa'ﬁr'/ﬁ %iﬁ?é‘f_%& i

R ERWEL Gy BT

(AR A S f;' ZR i s ER
Prss FR s 4B~ 7~ B RL R g B AR R
FRAFRiE ] (T F R B3 ¥ ¥

151 % 138 &2 B 25 PP~ o 973 AR A 2 i axet 3 7
At ‘}F H2_ )5 > 1 yﬁ 1;: WE ] 2_ 4] 2P fﬁﬁf"ﬁ—]‘wﬂ?"ﬁ‘;/’?‘f\i
B (AR AR EL LGN RG FTA LR
iwﬁw?m’ ﬁ%ﬁﬁ4£%#%%ﬂ4%$iéiﬂ
WJ}%T"/;}%'F"L—»%‘%';'{& 7‘%/}5'%’;‘12‘% E\"’ﬁ'lﬁ;rﬁ:‘

-

FRATE22Vams

34
tn_t

H2m@ipg 2302 iy I‘Fl"
i B % D30E %278 % 347 M i 2 RERFEY R G6E
2RI R z@u(sﬁ R 2 AR o X Z IR A
AARARZF T BFPEE T P P TR

PORRPIRLLEINGFERAL  FRPZERT R

%)

T~

b
i
mj



25 FAER 0 R EG R A40TE F 1 ~ %1605 % 198 7
e oo "’erzﬁ * i T o ‘-pr ﬁ,’\‘}F (ST ngq‘:;bf«%5$
AZ AR S F Z RS (HHF) o A R ’P - F Hp 2
f;lii’.%é-ﬁpﬁ’LF%sb,Fx%lpjl~’ﬁpﬁ,§,~;rﬁ LT i
i&Ji’EJ#ﬂF‘jZ‘A\;}J\' Apdc® 2. 232 > Em b iFIE R
™~ & AR 7 F 2 FA,m 3 o "‘IFZ}ZUK ? ’P Eag 4 > Pe

~

-

(=4
A~ R EF S () > XA R 2 F A
R ARVE L St S T‘g‘fﬁz’)’zﬂ&‘;gﬁiﬁ%‘}ﬁl'ﬁé%Haa\lifs]

v F T (7 I‘?ﬁxi@@}ﬁ FIEG]2 AR AT E ) 299# 1]
29P Fa® = F % 09900021605 % 2/ @ i & 4+ F ij & B 4547
NAFAETER L LB o
%4&%%ﬁA<Tﬁ§aA>§%iaﬁu:%%A
FREFEACE A AT 5132868237 0w g w M ;%—f;%
ﬁm A SARNIMERYT P F AT F1685LLT
o FE EE ARG 142100 23p AR 2
oed AR EIGAESREYERER LR L
H¢®%ﬁiﬁﬁﬁ’%&$ﬁ*%iﬁ%iiﬁﬁi%o

_ ) BF i aERSRBAEL A E2 {14 F RN
%97 £35 513286823~ 0 £ A412008 ~EF o 5 F
FALFAEAGY MBI AR AKEY chAYTE
AEEE L e RE s A AEMFRELLT £
(LAELHTIE L5797 ~ %837 2 %109F ~ #x %
$33F 2 $36F ~ #1217 1 $125F ~ $3157 1 %343
E>’%w%iw’§%‘aﬁwdéﬁwéi41§

e X By A m 114297 16 » M Bl § i b2 W
EARfE S mRNI4E Ry P ERF %168%% e iR
TEXPAERFES 22 E R 1142107 23
PARAGBIAZEF TERARAT IR L PR AT
?ﬁﬁ%#*ﬁmégﬁwa(iﬁ*%”Mﬁd’ﬂ,
BB 3 B R R v E AR R TEA

£mA



(z)

PlABep FRPEGA RN FTREBA2ERG LT
L4 W *rsqzxza Eﬁﬁﬁ%;‘% el 3 5’& i
7 it ‘sa;#fﬁx@ 4 EIE
fgy‘ 235 e
%«LA LA m2E W2~ 113# B2 718 A w34
86557~ ~ 4682252~ F 0 3 Bordkl12 113 RS 6
SRR E BT TR E é‘“»(ﬂr’%ﬁ T %53F 1 %50
F) » AARRAN IR ER2Z 51 T30z~ 353788~
hEaY 0 (3438655714675 2252~ ) 247 =34 3788
oo ANTABON] L HEE Y p R FER S 2B A

=

’r'ﬁ’ﬁ sezp%";{ﬁ‘ﬁ\}’ﬁﬁné‘}}a

i
FRpT a5 A AR EMAERL28 22 0§
%

EGF641E2Z 2% 138 2 F P12 o X RiEd

EEBYE T LR A ER T TR M FET 2128 51586
18 o A #g-A Bk HE T L& 2 ET T Z251250
~ (& 5442000~ ~ T Yaply o

=
%5-‘}%5‘%””*725071) B
PR E n?ﬂia?]‘ﬁ'*? fe %
FEX IR P BEEZ R (LAY %5607
INF) > AGREF T FFR-BAFLZFRFH LN~
Hi%kE %5}% P R T250~F 0 7 —,’F—!F’Hp/v]:ciiinpi
(LAMREST2F 2 %T3F ~ %391}7?) LB PR e
Bt = P A 0l20~ 2z e AR B 5 B *—"Lra‘ftﬁ.afgtm“
Y S E 2 ONREP 2 LE (A AREF5291F 2 %298
B) o AN Y BATEN S > AL A ﬁ»’ﬂ—/\.ﬂ- LA o ]
EF Y REA1E61307 (3RES 213} 1250~-5120~=156
1307~) » > B EIL T8 A - B3 A 735 .
ST ”‘%’%?*’"7 R4 E R o B R E b5 19 2R
34 Eg-gﬁi%ﬁ » T RFAEA R RLEFER R
T2 0 R R ENF64TFEZ2% 27 T Lo AL

-]



SN

HOLe5 000£07 13 B4 § 2 %A (R 2 5)
i%hﬁ‘Hﬁﬁ)’ RO B 2 R
e - A, AR ES S PR 2 ER
et & A 5 BHFHOI R ER P
x%&mﬂiﬁ e g REE
FEME A ARTIIR Y Q—ng%q;ﬁ?ﬁ‘ L
m%“ﬁﬁ i#ﬁiﬁéﬁﬂndﬁﬂ?%giﬁ
.%f SRR FERARY OERIRHEELIE (AARE S
SH56F ) o E_AR1E 7000~ iF 5 HOYE 1 2
=§%$°*%$3441%%3ﬁ%da
%&‘Anﬁﬁ AN EF L2 FE
t1a 7000%724=8500’°) >
,m SR
Tz~ 38 3788~ » Fir “ﬁf—!ﬁ#‘ B
1186130~ % #\s\ﬁﬁk#*#’%% * 8500~ {8 » = ¥
8+ (3+H ;¢ 1383788~ 1%1 6130~~-8500-~=915
m

*ﬂ?Tﬁlﬁé,Tﬁﬁﬁiiiﬁﬁ;%ﬁ

-n\
. 7\
‘;E\\
v
)

R
i

T 34

YN~
g
-

i T

ﬁ-« 5
L=
A
@ﬁﬁkﬁ
i (o e
=
%W

e C@% =% S v ok
Al
>~
|~

N
Ul
"“I}

3

\.

2

A

(ﬂ
o

o

Ju
W Toe ol ‘j‘-"‘(

o)
S

)
Z;?«»\*:ﬁf\xi{\—»

~~m,
A
=
-nn\«

N

ﬁ‘\“ﬂ

oy
F AR R U LT
"
~a
~ (& g
#n =
\4

1
‘i.u’_ \-‘-S‘

T

A
(de]
p—
O1 =

2y g H A LA A S
ﬂim"ﬁ%ﬁﬁ%%‘ﬂ‘%@‘%%%%%ki?
gi%iiﬁ%#?=ﬁ v (LA

%% %147 2 $289F ) 5 x 4
“P2023ﬁ3” DD ok K ‘
m$w£7@ %g&w(%i%&%&ﬁ?)’ﬁ%€

PR AZRH IR A A AR e x %*
’-"Lrﬁq 7 w& % AR AR A T 5 13286823 5 B fy
Horuw 2 ArRQI68 -~ B A PIH L2 18 (35
¢ 113286823 ~+9158 12" =12. 1 & ) 418 ,-;‘-f%?’%& ’
P E AR S BOEFEREE A X G et
@Lﬁwal. Ex ¥ ¢rw#M#¢i%
AR FF’“szZH LRI o5 SRS WL 5 ) o & A
IHEE Ao A A gL w2 A 0§ g

T\

‘vm\w

w®
St
mi



=

I=q

™

i,
X 3
A&

(AREF BFEHEFEATF2ZENEAM G €28
1 i g

T

M & % E;J,g,q%,»z,g : &E'Gﬁff“‘Jfﬁ?éﬁ L
Eﬁjﬁ;fﬁf’%ﬁ}g\}x Eiiﬁ;fﬁ‘fﬁyﬁiﬁ o X ﬁ»;ﬁ—& At
R B b2 LT A 12008 & o S
e BT B RA R 2 A Eaod it A4
.

=0

FAF O FEGH6IEH 3 HOIER $A6IE L H LIS v
i’?‘ ﬁ".‘;ﬁ—?\?ﬂid W RIBSRES A B 2 0 PR B
s B o X AR EGAEER R W&i4ﬁﬁ’éi§
FOZEBRTEFAELARE -
B A LA AR Bt RIS FHEAE
et gt Bz {235 ikiE a9 2%5
WAL AARA ARG RN 2 R 7
Btz fer i A ¥ 2 R BB FE &LM,M‘
HH MG HAEY BT R EA R B R
R LA E o R iErE R E A gRd Bl 22
e St o
f E G % 116 % 15T~ %4588 % 191 ~ $166% %197 > #
T AL v o
F 3 B 115 & 1 g 28 p
REF - E T g#%xﬁ]
G R A TER o

(o}

At
T L o

Fe A FE115E1 Y 28p T E3EE AL
1

A - S 98 p
Ty H¥ET
2 + .« 7 Ee s +
it D RAER wA
o LA fau FREFEGTLY =) %
¥ TETAEETE
L [BE(e ) F8r% SRE® | 523,952~ 0~ Kpad %3257
,}»ﬁm\ﬂ
2 |2t raiEnng R F1e9 Ma¥ $122F
A Fn\‘:ﬁ:l%ﬂ]ﬁ




(\ER)

FRIFRERFF AP B
ol LR e GRS S R E e
FI A eir LR g

N R

3| ¢ Aoz AP | ARG 66, 900 ~ 0~ ﬂ\}‘%% 5347
CR RN E I S o A
a?’*% °
4zt - Wl pin| E8FHE 60, 210~ 0~ AE %3217
3R d
S MR EEFTRKFF Y EKGF R 195, 270~ 0~ *e¥ %315F
o
b B REFFRRFF Y £8FH# 12,415~ 0~ *ad HR120F
o
T [FERY1EEA ¥1E7 100, 000~ 0~ *¥ 51227
NS FEINF L e gt LR AT
PR RS AR &R S A
e
B |REFmkiry I | 288G | 137,256~ 0~ AE % 33TE
9 [fI4EF LEW EEFR 64, 670~ 0~ A %331F
10|%-F¥EaF%RPTF Y BRFE 12,473~ 0~ DiEE %83F
o
11 |WG2 25 £RE0P| % FHE| 84,968~ 0~ BIEERTTE
3R F
12| #TREF £ %> G*F G| 37,527~ 0~ BiEERT3F
3 RaF
13 |2 L@ E8GF iy YiprF+d#| 73876~ 0~ *¥ 5437
o BA R M B L TS g
Heiz P e g EAFEG AL ﬂ;\ﬂ*
TR RS R G A P
w4 & 3 3ELE o
4 AR ERE%RFF YgrFFER| 57,307~ 0~ *ad 5437
L BEFATRLIMBZ A AL
Bz d S F R AFEG Y AR
/F /___llg I)’IJ El‘ _E_Tﬁ"v -gF * I?IE ’*ﬁ A /%'—111
SR AR
&3 1,326, 823~ 0~ B3t 01,326,823~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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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16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張雅汝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債  權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債  權  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債  權  人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代  理  人  陳誌豪  
債  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陳鳳龍  
債  權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黃森睿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下1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２自中華民國115年1月28日下午3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及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以消債條例之制定目的在於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觀之，應係指消費者之負債大於現有資產，於合理之相當期間內，在維持其個人及受扶養權利人基本生活支出前提下，依原定之清償條件，不能清償債務完畢或有不能清償債務完畢之可能而言。而其合理相當期間之認定，依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有關更生方案最終清償期原則為6年之規定觀之，原則上應以6年為衡量之標準。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係指欠缺清償能力，即綜合債務人之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仍不足以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繼續客觀上不能清償債務，始克當之；而「不能清償之虞」者，則指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2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研審意見參照）。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債務總金額如附表所示為132萬6823元，前曾向本院聲請債務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68號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故於114年10月23日調解不成立。而依其收入經扣除生活必要費用及扶養費用後，實不足以清償償務上開債務，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合計為132萬6823元，並未逾1200萬元等情，有聲請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之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見調解卷第73頁至第79頁、第83頁至第109頁、本院卷第33頁至第36頁、第121頁至第125頁、第315頁至第343頁），依前揭說明，聲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為更生之聲請。又聲請人前於114年9月15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68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10月23日調解不成立等情，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且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調字卷第143頁），是堪認聲請人業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則本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二）而查，聲請人於更生前2年即112、113年度之所得分別34萬8655元、46萬2252元等情，有其所提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可參（見調解卷第53頁至第55頁），是本院依其於上開年度之每月平均收入3萬3788元【計算式：（34萬8655元+46萬2252元）÷24月=3萬3788元，元以下4捨5入】，作為其每月目前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三）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臺灣省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即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8618元。本件聲請人雖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2萬1250元（包含租金2000元、電信費用2000元、伙食費1萬元、醫療費用7250元），雖逾上開標準；惟考量聲請人因子宮內膜瘜肉、雙側輸卵管阻塞（雙側）等病症，近期仍有進行多次手術及術後門診追蹤之需求（見本院卷第65頁至第91頁），是認其每月另有較一般人高之醫療費用支出，又其主張每月醫療費用為7250元等情，有其門診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72頁至第73頁、第91頁），故認屬有據。另聲請人每月領有5120元之租屋補助等情，有其所提租金補助申請書及入帳證明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91頁至第298頁），是於扣除上開補助後，本院認為聲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為1萬6130元（計算式：2萬1250元-5120元=1萬6130元），方屬合理；至逾此部分，則不予列計。
（四）次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消債條例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明定。查聲請人之子謝○凱為000年0月出生等情，有戶籍謄本（現戶全戶）可證（見本院卷第133頁），足認謝○凱為聲請人之受扶養權利人無疑。而衡以一般情形，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較為單純，生活支出應較扶養人為低；惟謝○凱為輕度身心障礙人士，有定期接受臨床心理衡鑑及治療之需求等情，有謝○凱之身心障礙證明及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臨床心理衡鑑與治療紀錄單、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心理衡鑑照會及報告單、兒童發展復健中心評估預約單等為證（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56頁），是本院以1萬7000元作為謝○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之計算基準。又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應由父母共同負擔。依此，聲請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為8500元（計算式：1萬7000元÷2人=8500元），方屬合理；至逾此部分，則不予列計。
（五）承上，聲請人每月收入3萬3788元，經扣除其個人生活必要支出1萬6130元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8500元後，每月尚餘9158元（計算式：3萬3788元-1萬6130元-8500元=9158元）。而其名下無不動產；存款及股票寥寥無幾；保單之價值準備金亦甚低微等情，有各銀行之存摺影本、交易往來明細、證券存摺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可證（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289頁）；又其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即2023年3月出廠之機車，雖未逾經濟部固定資產耐用年限表所定之使用折舊年限（見本院卷第309頁），惟考量該機車為聲請人之代步工具，故暫不予以列計。又聲請人所積欠無擔保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132萬6823元，則倘其以每月所餘9158元清償上開債務，則約須12.1年（計算式：132萬6823元÷9158元÷12月=12.1年）始得清償完畢，而此償債年限則顯逾上開6年衡量標準甚久，又倘若加計日後之利息及違約金等負擔，清償期限勢必更長，自屬顯無法清償上開債務，而堪認聲請人客觀上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顯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當有必要利用更生程序，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予以更生之機會。
四、綜上，本件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自然人，依伊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每月雖仍有剩餘資金，然客觀上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又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業如上述，本件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堪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又本件聲請人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5年1月28日下午3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名稱

		種類

		債權數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523,952元

		0元

		本院卷第325頁



		2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紓困
貸款債權

		


		


		本院卷第122頁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乃係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貸放勞工紓困貸款，故該筆債權應屬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有。



		3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66,900元

		0元

		本院卷第34頁
債權人未陳報，故以聲請人所陳金額計算。



		4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60,210元

		0元

		本院卷第321頁



		5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95,270元

		0元

		本院卷第315頁



		6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2,415元

		0元

		本院卷第125頁



		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勞工紓困
貸款債權

		100,000元

		0元

		本院卷第122頁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就此筆債權表示同意不參與更生程序，故暫不予列計。



		8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37,256元

		0元

		本院卷第337頁



		9

		創鉅有限合夥

		金錢債權

		64,670元

		0元

		本院卷第331頁



		1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12,473元

		0元

		調解卷第83頁



		1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84,968元

		0元

		調解卷第77頁



		1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37,527元

		0元

		調解卷第73頁



		1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73,875元

		0元

		本院卷第43頁
據聲請人所提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所載金額計算。



		14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57,307元

		0元

		本院卷第43頁
據聲請人所提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所載金額計算。



		合計

		


		


		1,326,823元

		0元

		總計：1,326,823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16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張雅汝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債  權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債  權  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債  權  人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代  理  人  陳誌豪  

債  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陳鳳龍  

債  權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黃森睿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下1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更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２自中華民國115年1月28日下午3時起開始更生

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

    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

    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

    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

    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

    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及第

    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

    能清償之虞，以消債條例之制定目的在於謀求消費者經濟生

    活之更生觀之，應係指消費者之負債大於現有資產，於合理

    之相當期間內，在維持其個人及受扶養權利人基本生活支出

    前提下，依原定之清償條件，不能清償債務完畢或有不能清

    償債務完畢之可能而言。而其合理相當期間之認定，依消債

    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有關更生方案最終清償期原則為6年

    之規定觀之，原則上應以6年為衡量之標準。又法院開始更

    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

    ；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

    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有明

    文。所謂「不能清償」，係指欠缺清償能力，即綜合債務人

    之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仍不足以對已屆清償期之債

    務，繼續客觀上不能清償債務，始克當之；而「不能清償之

    虞」者，則指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

    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

    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

    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

    清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99年11月29

    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2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

    第4號研審意見參照）。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

    債務總金額如附表所示為132萬6823元，前曾向本院聲請債

    務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68號受理在

    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故於114年10月23日調解不成

    立。而依其收入經扣除生活必要費用及扶養費用後，實不足

    以清償償務上開債務，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

      表所示合計為132萬6823元，並未逾1200萬元等情，有聲

      請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

      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之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

      （見調解卷第73頁至第79頁、第83頁至第109頁、本院卷

      第33頁至第36頁、第121頁至第125頁、第315頁至第343頁

      ），依前揭說明，聲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為更生之聲請。

      又聲請人前於114年9月15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之前置調

      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68號聲請調解事件

      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10月23日調

      解不成立等情，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且有調

      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調字卷第143頁），是堪認

      聲請人業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則本

      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

      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

      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

      虞」之情形。

（二）而查，聲請人於更生前2年即112、113年度之所得分別34

      萬8655元、46萬2252元等情，有其所提112、113年度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可參（見調解卷第53頁至第55頁

      ），是本院依其於上開年度之每月平均收入3萬3788元【

      計算式：（34萬8655元+46萬2252元）÷24月=3萬3788元，

      元以下4捨5入】，作為其每月目前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三）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

      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

      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衛生福利部公告115

      年臺灣省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即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86

      18元。本件聲請人雖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2萬1250

      元（包含租金2000元、電信費用2000元、伙食費1萬元、

      醫療費用7250元），雖逾上開標準；惟考量聲請人因子宮

      內膜瘜肉、雙側輸卵管阻塞（雙側）等病症，近期仍有進

      行多次手術及術後門診追蹤之需求（見本院卷第65頁至第

      91頁），是認其每月另有較一般人高之醫療費用支出，又

      其主張每月醫療費用為7250元等情，有其門診收據為證（

      見本院卷第72頁至第73頁、第91頁），故認屬有據。另聲

      請人每月領有5120元之租屋補助等情，有其所提租金補助

      申請書及入帳證明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91頁至第298頁）

      ，是於扣除上開補助後，本院認為聲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

      用應為1萬6130元（計算式：2萬1250元-5120元=1萬6130

      元），方屬合理；至逾此部分，則不予列計。

（四）次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消債條例第1項規

      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

      認定之，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明定。查聲請人之

      子謝○凱為000年0月出生等情，有戶籍謄本（現戶全戶）

      可證（見本院卷第133頁），足認謝○凱為聲請人之受扶養

      權利人無疑。而衡以一般情形，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較為

      單純，生活支出應較扶養人為低；惟謝○凱為輕度身心障

      礙人士，有定期接受臨床心理衡鑑及治療之需求等情，有

      謝○凱之身心障礙證明及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臨床心理衡

      鑑與治療紀錄單、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心理衡鑑照會及報告

      單、兒童發展復健中心評估預約單等為證（見本院卷第45

      頁至第56頁），是本院以1萬7000元作為謝○凱每月必要生

      活費用之計算基準。又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應由父母共

      同負擔。依此，聲請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

      應為8500元（計算式：1萬7000元÷2人=8500元），方屬合

      理；至逾此部分，則不予列計。

（五）承上，聲請人每月收入3萬3788元，經扣除其個人生活必

      要支出1萬6130元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8500元後，每月

      尚餘9158元（計算式：3萬3788元-1萬6130元-8500元=915

      8元）。而其名下無不動產；存款及股票寥寥無幾；保單

      之價值準備金亦甚低微等情，有各銀行之存摺影本、交易

      往來明細、證券存摺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

      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可證（見本

      院卷第147頁至第289頁）；又其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

      即2023年3月出廠之機車，雖未逾經濟部固定資產耐用年

      限表所定之使用折舊年限（見本院卷第309頁），惟考量

      該機車為聲請人之代步工具，故暫不予以列計。又聲請人

      所積欠無擔保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132萬6823元，則倘

      其以每月所餘9158元清償上開債務，則約須12.1年（計算

      式：132萬6823元÷9158元÷12月=12.1年）始得清償完畢，

      而此償債年限則顯逾上開6年衡量標準甚久，又倘若加計

      日後之利息及違約金等負擔，清償期限勢必更長，自屬顯

      無法清償上開債務，而堪認聲請人客觀上對已屆清償期之

      債務顯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當有必要利用

      更生程序，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重建其經

      濟生活，予以更生之機會。

四、綜上，本件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自然人，依伊

    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每月雖仍有剩餘資金，然客觀上有不

    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又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

    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業如上述，本件復查無聲

    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

    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堪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核屬有據，

    應予准許。又本件聲請人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

    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

    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

    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

    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

    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

    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5年1月28日下午3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名稱 種類 債權數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523,952元 0元 本院卷第325頁 2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紓困 貸款債權   本院卷第122頁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乃係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貸放勞工紓困貸款，故該筆債權應屬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有。 3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66,900元 0元 本院卷第34頁 債權人未陳報，故以聲請人所陳金額計算。 4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60,210元 0元 本院卷第321頁 5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95,270元 0元 本院卷第315頁 6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2,415元 0元 本院卷第125頁 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勞工紓困 貸款債權 100,000元 0元 本院卷第122頁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就此筆債權表示同意不參與更生程序，故暫不予列計。 8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37,256元 0元 本院卷第337頁 9 創鉅有限合夥 金錢債權 64,670元 0元 本院卷第331頁 1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12,473元 0元 調解卷第83頁 1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84,968元 0元 調解卷第77頁 1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37,527元 0元 調解卷第73頁 1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73,875元 0元 本院卷第43頁 據聲請人所提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所載金額計算。 14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57,307元 0元 本院卷第43頁 據聲請人所提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所載金額計算。 合計   1,326,823元 0元 總計：1,326,823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16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張雅汝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債  權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債  權  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債  權  人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代  理  人  陳誌豪  
債  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陳鳳龍  
債  權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黃森睿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下1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２自中華民國115年1月28日下午3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及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以消債條例之制定目的在於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觀之，應係指消費者之負債大於現有資產，於合理之相當期間內，在維持其個人及受扶養權利人基本生活支出前提下，依原定之清償條件，不能清償債務完畢或有不能清償債務完畢之可能而言。而其合理相當期間之認定，依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有關更生方案最終清償期原則為6年之規定觀之，原則上應以6年為衡量之標準。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係指欠缺清償能力，即綜合債務人之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仍不足以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繼續客觀上不能清償債務，始克當之；而「不能清償之虞」者，則指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2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研審意見參照）。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債務總金額如附表所示為132萬6823元，前曾向本院聲請債務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68號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故於114年10月23日調解不成立。而依其收入經扣除生活必要費用及扶養費用後，實不足以清償償務上開債務，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合計為132萬6823元，並未逾1200萬元等情，有聲請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之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見調解卷第73頁至第79頁、第83頁至第109頁、本院卷第33頁至第36頁、第121頁至第125頁、第315頁至第343頁），依前揭說明，聲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為更生之聲請。又聲請人前於114年9月15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68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10月23日調解不成立等情，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且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調字卷第143頁），是堪認聲請人業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則本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二）而查，聲請人於更生前2年即112、113年度之所得分別34萬8655元、46萬2252元等情，有其所提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可參（見調解卷第53頁至第55頁），是本院依其於上開年度之每月平均收入3萬3788元【計算式：（34萬8655元+46萬2252元）÷24月=3萬3788元，元以下4捨5入】，作為其每月目前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三）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臺灣省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即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8618元。本件聲請人雖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2萬1250元（包含租金2000元、電信費用2000元、伙食費1萬元、醫療費用7250元），雖逾上開標準；惟考量聲請人因子宮內膜瘜肉、雙側輸卵管阻塞（雙側）等病症，近期仍有進行多次手術及術後門診追蹤之需求（見本院卷第65頁至第91頁），是認其每月另有較一般人高之醫療費用支出，又其主張每月醫療費用為7250元等情，有其門診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72頁至第73頁、第91頁），故認屬有據。另聲請人每月領有5120元之租屋補助等情，有其所提租金補助申請書及入帳證明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91頁至第298頁），是於扣除上開補助後，本院認為聲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為1萬6130元（計算式：2萬1250元-5120元=1萬6130元），方屬合理；至逾此部分，則不予列計。
（四）次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消債條例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明定。查聲請人之子謝○凱為000年0月出生等情，有戶籍謄本（現戶全戶）可證（見本院卷第133頁），足認謝○凱為聲請人之受扶養權利人無疑。而衡以一般情形，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較為單純，生活支出應較扶養人為低；惟謝○凱為輕度身心障礙人士，有定期接受臨床心理衡鑑及治療之需求等情，有謝○凱之身心障礙證明及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臨床心理衡鑑與治療紀錄單、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心理衡鑑照會及報告單、兒童發展復健中心評估預約單等為證（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56頁），是本院以1萬7000元作為謝○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之計算基準。又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應由父母共同負擔。依此，聲請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為8500元（計算式：1萬7000元÷2人=8500元），方屬合理；至逾此部分，則不予列計。
（五）承上，聲請人每月收入3萬3788元，經扣除其個人生活必要支出1萬6130元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8500元後，每月尚餘9158元（計算式：3萬3788元-1萬6130元-8500元=9158元）。而其名下無不動產；存款及股票寥寥無幾；保單之價值準備金亦甚低微等情，有各銀行之存摺影本、交易往來明細、證券存摺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可證（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289頁）；又其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即2023年3月出廠之機車，雖未逾經濟部固定資產耐用年限表所定之使用折舊年限（見本院卷第309頁），惟考量該機車為聲請人之代步工具，故暫不予以列計。又聲請人所積欠無擔保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132萬6823元，則倘其以每月所餘9158元清償上開債務，則約須12.1年（計算式：132萬6823元÷9158元÷12月=12.1年）始得清償完畢，而此償債年限則顯逾上開6年衡量標準甚久，又倘若加計日後之利息及違約金等負擔，清償期限勢必更長，自屬顯無法清償上開債務，而堪認聲請人客觀上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顯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當有必要利用更生程序，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予以更生之機會。
四、綜上，本件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自然人，依伊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每月雖仍有剩餘資金，然客觀上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又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業如上述，本件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堪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又本件聲請人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5年1月28日下午3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名稱

		種類

		債權數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523,952元

		0元

		本院卷第325頁



		2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紓困
貸款債權

		


		


		本院卷第122頁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乃係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貸放勞工紓困貸款，故該筆債權應屬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有。



		3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66,900元

		0元

		本院卷第34頁
債權人未陳報，故以聲請人所陳金額計算。



		4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60,210元

		0元

		本院卷第321頁



		5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95,270元

		0元

		本院卷第315頁



		6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2,415元

		0元

		本院卷第125頁



		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勞工紓困
貸款債權

		100,000元

		0元

		本院卷第122頁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就此筆債權表示同意不參與更生程序，故暫不予列計。



		8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37,256元

		0元

		本院卷第337頁



		9

		創鉅有限合夥

		金錢債權

		64,670元

		0元

		本院卷第331頁



		1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12,473元

		0元

		調解卷第83頁



		1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84,968元

		0元

		調解卷第77頁



		1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37,527元

		0元

		調解卷第73頁



		1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73,875元

		0元

		本院卷第43頁
據聲請人所提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所載金額計算。



		14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57,307元

		0元

		本院卷第43頁
據聲請人所提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所載金額計算。



		合計

		


		


		1,326,823元

		0元

		總計：1,326,8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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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16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張雅汝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債  權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債  權  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債  權  人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代  理  人  陳誌豪  

債  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陳鳳龍  

債  權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黃森睿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下1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２自中華民國115年1月28日下午3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及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以消債條例之制定目的在於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觀之，應係指消費者之負債大於現有資產，於合理之相當期間內，在維持其個人及受扶養權利人基本生活支出前提下，依原定之清償條件，不能清償債務完畢或有不能清償債務完畢之可能而言。而其合理相當期間之認定，依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有關更生方案最終清償期原則為6年之規定觀之，原則上應以6年為衡量之標準。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係指欠缺清償能力，即綜合債務人之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仍不足以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繼續客觀上不能清償債務，始克當之；而「不能清償之虞」者，則指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2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研審意見參照）。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債務總金額如附表所示為132萬6823元，前曾向本院聲請債務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68號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故於114年10月23日調解不成立。而依其收入經扣除生活必要費用及扶養費用後，實不足以清償償務上開債務，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合計為132萬6823元，並未逾1200萬元等情，有聲請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之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見調解卷第73頁至第79頁、第83頁至第109頁、本院卷第33頁至第36頁、第121頁至第125頁、第315頁至第343頁），依前揭說明，聲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為更生之聲請。又聲請人前於114年9月15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68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10月23日調解不成立等情，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且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調字卷第143頁），是堪認聲請人業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則本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二）而查，聲請人於更生前2年即112、113年度之所得分別34萬8655元、46萬2252元等情，有其所提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可參（見調解卷第53頁至第55頁），是本院依其於上開年度之每月平均收入3萬3788元【計算式：（34萬8655元+46萬2252元）÷24月=3萬3788元，元以下4捨5入】，作為其每月目前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三）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臺灣省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即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8618元。本件聲請人雖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2萬1250元（包含租金2000元、電信費用2000元、伙食費1萬元、醫療費用7250元），雖逾上開標準；惟考量聲請人因子宮內膜瘜肉、雙側輸卵管阻塞（雙側）等病症，近期仍有進行多次手術及術後門診追蹤之需求（見本院卷第65頁至第91頁），是認其每月另有較一般人高之醫療費用支出，又其主張每月醫療費用為7250元等情，有其門診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72頁至第73頁、第91頁），故認屬有據。另聲請人每月領有5120元之租屋補助等情，有其所提租金補助申請書及入帳證明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91頁至第298頁），是於扣除上開補助後，本院認為聲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為1萬6130元（計算式：2萬1250元-5120元=1萬6130元），方屬合理；至逾此部分，則不予列計。

（四）次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消債條例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明定。查聲請人之子謝○凱為000年0月出生等情，有戶籍謄本（現戶全戶）可證（見本院卷第133頁），足認謝○凱為聲請人之受扶養權利人無疑。而衡以一般情形，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較為單純，生活支出應較扶養人為低；惟謝○凱為輕度身心障礙人士，有定期接受臨床心理衡鑑及治療之需求等情，有謝○凱之身心障礙證明及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臨床心理衡鑑與治療紀錄單、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心理衡鑑照會及報告單、兒童發展復健中心評估預約單等為證（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56頁），是本院以1萬7000元作為謝○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之計算基準。又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應由父母共同負擔。依此，聲請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為8500元（計算式：1萬7000元÷2人=8500元），方屬合理；至逾此部分，則不予列計。

（五）承上，聲請人每月收入3萬3788元，經扣除其個人生活必要支出1萬6130元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8500元後，每月尚餘9158元（計算式：3萬3788元-1萬6130元-8500元=9158元）。而其名下無不動產；存款及股票寥寥無幾；保單之價值準備金亦甚低微等情，有各銀行之存摺影本、交易往來明細、證券存摺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可證（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289頁）；又其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即2023年3月出廠之機車，雖未逾經濟部固定資產耐用年限表所定之使用折舊年限（見本院卷第309頁），惟考量該機車為聲請人之代步工具，故暫不予以列計。又聲請人所積欠無擔保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132萬6823元，則倘其以每月所餘9158元清償上開債務，則約須12.1年（計算式：132萬6823元÷9158元÷12月=12.1年）始得清償完畢，而此償債年限則顯逾上開6年衡量標準甚久，又倘若加計日後之利息及違約金等負擔，清償期限勢必更長，自屬顯無法清償上開債務，而堪認聲請人客觀上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顯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當有必要利用更生程序，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予以更生之機會。

四、綜上，本件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自然人，依伊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每月雖仍有剩餘資金，然客觀上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又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業如上述，本件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堪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又本件聲請人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5年1月28日下午3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名稱 種類 債權數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523,952元 0元 本院卷第325頁 2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紓困 貸款債權   本院卷第122頁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乃係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貸放勞工紓困貸款，故該筆債權應屬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有。 3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66,900元 0元 本院卷第34頁 債權人未陳報，故以聲請人所陳金額計算。 4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60,210元 0元 本院卷第321頁 5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95,270元 0元 本院卷第315頁 6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2,415元 0元 本院卷第125頁 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勞工紓困 貸款債權 100,000元 0元 本院卷第122頁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就此筆債權表示同意不參與更生程序，故暫不予列計。 8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錢債權 137,256元 0元 本院卷第337頁 9 創鉅有限合夥 金錢債權 64,670元 0元 本院卷第331頁 1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12,473元 0元 調解卷第83頁 1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84,968元 0元 調解卷第77頁 1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37,527元 0元 調解卷第73頁 1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73,875元 0元 本院卷第43頁 據聲請人所提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所載金額計算。 14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57,307元 0元 本院卷第43頁 據聲請人所提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所載金額計算。 合計   1,326,823元 0元 總計：1,326,823元 







